[bookmark: _GoBack]2026年度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技术合同）项目形式审查要点
	基本条件：

	1.在深圳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以下同）实际经营或运营的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2.技术合同的卖方或者受托方;
3.申请单位签订的技术合同应当在2024年经过深圳市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出具对应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编号前缀为“4403012024”)；
4.申请资助金额不小于5万元；
5.申请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存在被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惩戒情形，未被列入超期未申请验收名单和超期未退款名单；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验收不通过名单。

	应提交主要材料
	补充说明

	1.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备案的含有二维验证码封面的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加盖公章）
	/

	[bookmark: OLE_LINK3]2.2024年开具的技术合同发票及相应的银行流水账单证明材料复印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适用税率的规定，一般纳税人的适用税率为6%,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3%

	3.申请资助的技术合同未曾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承诺函原件（加盖公章）
	/

	4.申请资助的技术合同对应的阶段性成果或验收成果佐证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

	5.项目承诺书原件（加盖公章）
	需下载模板填报

	6.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可选项）（加盖公章）
	例如发票金额、流水账单的金额与核定技术交易额不一致的情况

	注意事项
	项目申请单位应自主申报，如发现申请项目是通过中介申报的，在形式审查阶段将不予通过。项目申请单位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有虚假，我局核实后将不予立项资助，并将申请单位列入我局科研诚信异常名录，视情节轻重，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